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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优先主题：

“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 

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亚美尼亚妇女国际协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CN.6/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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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二十年来，亚美尼亚妇女国际协会与美利坚合众国、亚美尼亚以及世界各

地的妇女组织建立了联系。该协会通过组织会议、赞助项目以及发表著作，为

与亚美尼亚妇女相关的教育、社会福利、家庭暴力、文化和商业事务对话提供

平台。 

 协会欢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优先主题，即“增强农村妇女

权利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

用”。我们支持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行动纲

要》。协会再次肯定《北京宣言》的主张，“赋予妇女权力和她们在平等基础

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北京宣言》第 16 条和 2004-2010 年亚美尼亚共和

国《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及增强妇女社会作用的国家计划》重申，消除贫穷必需

实现两性平等。因此，协会认为根除亚美尼亚的贫穷和饥饿取决于妇女赋权。

千年发展目标 1、3、4、5 的实现也有赖于妇女权利的增强——与城市中心相

比，这一需求在亚美尼亚农村地区更迫切。增强妇女权利需转变亚美尼亚社会

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并消除陈旧观念。 

亚美尼亚两性不平等的表现 

 尽管大城市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农村地区的情况依然落后。不仅男性

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这种倡导女性柔顺谦恭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妇女也

有这种观念。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农村贫穷程度加剧，增强妇女权利更加势

在必行。 

 性别不平等在亚美尼亚有着多种表现。比如，尽管农村地区大部分男女都

可以读高中，但不鼓励农村妇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相反，人们认为高等教育

能提高男子养家糊口的能力。另外，大多数农村妇女不能离家生活，而大学大

都在大城市里，因此农村妇女无法到大学就读。这导致农村妇女至少面临两大

障碍：(a) 离家接受更高等的教育；(b) 不屈从于社会要求，获取博士学位。

各大城市情况不同。尽管进入大学就读的城市妇女人数多于男性，但由于结婚

生子等社会压力阻碍了妇女的研究生学习，进入博士学习阶段的男性数量更

多。虽然有这些差异，农村和城市地区对妇女作用的固有观念阻碍了妇女在学

业上的发展，最终也妨碍了她们的职业发展。 

 与教育问题类似，农村地区妇女获取保健服务的机会比城市妇女少。两个

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缺少医疗中心和去大城市的交通费用昂贵。根据 2010 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亚美尼亚共和国：减贫战略文件-进度报告》，首都地区有

36.2%的病患申请医疗援助，而农村地区只有 22.2%。妇产科护理缺乏导致妇女



 

11-62850 3
 

 E/CN.6/2012/NGO/63

通常在家生育，也因此导致分娩时出现复杂情况。2008 年和 2009 年孕产妇死亡

率和婴儿死亡率下降，但 2010 年又有所上升，这是亚美尼亚实现目标 4 和目标

5 过程中的重大倒退。 

 获取医疗服务的机会有限以及教育制度无法促进妇女权利提高，从而剥夺

了妇女的生育选择，而根据《北京宣言》第 17 条的规定，这是增强妇女权利的

关键。加之很少使用避孕手段，许多妇女为避免意外生育只能选择流产。经历

多次流产，亚美尼亚妇女可能面临死亡危险，而关于女性生理和如何选择的教

育不仅能够增强她们的心理能力，也能够避免不安全的做法。 

 在亚美尼亚，妇女的失业率高于男子。人们认为家庭是妇女的“地盘”，

但在家庭之外，妇女就没那么多自主权了。虽然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大多是妇

女，但与男子比起来，担任管理职位的妇女人数明显较少，她们的工资也低于

男子。因此，社会进步和妇女加入决策机关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妇女日复一日

地承受着贫穷的枷锁，但在当地问题的决策中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最后，暴力侵害妇女是一场波及甚广的危机，每三个亚美尼亚妇女中就有

一人曾遭受过某种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关于性别的固有观念在文化中根深蒂

固，以至于许多妇女认为男性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她们或因惧怕影响隐而不

发，或对司法体系不报希望，因此法庭极少接到家庭暴力案件。如果犯罪人已

经被告上法庭，妇女为了保全家庭“名誉”也通常对暴力行为轻描淡写。协会

与 Tukenkian 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在亚美尼亚成立妇女支助中心，

向受虐待妇女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该中心目前正致力于为这些妇女建立一个

收容所。 

进展和挑战 

 协会对亚美尼亚为实现两性平等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欢迎，特别是《关于提

高妇女地位和加强妇女社会作用的国家计划》(2004-2010 年)。事实上，亚美尼

亚在本国法律基础上，遵守了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内的国

际人权公约。2010 年亚美尼亚制定了“性别政策实施战略”，这是朝着正确方

向迈出的一步。消除亚美尼亚基于性别的暴力国家机构间委员会的成立以及随

后制定的行动计划也突现了亚美尼亚预防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决心。 

 但是，成功执行两性平等立法和行动计划是亚美尼亚面临的挑战。另外，

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将两性平等问题归入其他法律领域(保健、劳动、教育

等)，议会也没有专门通过立法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 

建议 

 为帮助农村地区妇女消除贫穷和饥饿，以及应对该陈述中所描述的其他挑

战，协会根据以下三条原则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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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将两性平等问题纳入相关文件 

 

 与联合国机构或其他国际机构商定的关于亚美尼亚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

的文件必须始终包括关于两性平等的内容。此外，两性平等应写入所有相关国

家法律(教育、劳动等)。根据亚美尼亚“两性平等政策概念文件”(2010 年)的

概述，面向社会服务专业人员开展关于两性平等的培训能给全社会带来长期的

积极影响。另外，这些文件必须专门解决农村妇女的需求。 

 B. 帮助妇女自助：教育和保健 

 应增强农村妇女权利，使她们能够参与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有时，必要

的援助很简单，只是资助她们去大城市参加讲习班的路费。不应把妇女看作是

需要援助的对象，而是变化的媒介，辅以适当的工具，她们能够给自己的生活

和所在的社区带来变化。 

 协会敦促在各年级开设两性平等的课程，包括面向家长的两性平等讲习

班。另外，自己的健康自己负责，打破避孕禁忌和安全的性行为都是增强妇女

权利不可或缺的部分。联合国应支持关于妇女生殖健康的教育，特别是在农

村，当地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农村地区行动起来了。 

 C. 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亚美尼亚政府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将各种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另外，如果对

性别作用的社会观念不发生重大转变，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比如，尽管妇女议

员的定额已上升到 15%，但妇女席位仍然只占该立法机构的 9.2%。经过多年实

践，当地非政府组织记录了最佳做法，并与农村社区建立了联系。为有效执行

行动计划，协会敦促联合国机构、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紧密合

作。还应与民间社会、宗教机构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增强农村妇女权利。 

 

 


